
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案号：新塔沙交执运政简〔2026〕0001 号

当事

人

个人
姓 名 / 身份证件号 /

住 址 / 联系电话 /

单位

名 称 沙湾市路鑫运输服务有限公司

地 址 沙湾市柳毛湾镇柳毛湾村（路安驾校院内）

联系电话 09936059688 法定代表人 李玉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2233133733694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2026 年 3 月 17 日 17 时 06 分，沙湾市路鑫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代

理人方忠刚持新 G7442 挂（黄底黑字）重型自卸半挂车《道路运输证》到我局办理年度审验

业务时，经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：该车年度审验有效期止 2026 年 2 月，逾期十七天未参

加运输车辆年度审验。当事人未按规定参加运输车辆年度审验的事实成立，构成未按规定参

加运输车辆年度审验。执法人员提取了询问笔录、营业执照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、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、车辆行驶证、道路运输证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、机

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表等证据证实。

你（单位）的行为违反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“道路

运输车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年度审验。”的规定，依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

输条例》第四十三条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参加年度审验的，由县级以上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未进行年度审验超过六个月的，

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办理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注销手续。” 的规定，决定给予罚款伍佰元整（500

元）的行政处罚。

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（见打√处）：

□当场缴纳。

☑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 新疆沙湾市农村商业银行 ，账号

8309010001201200000545 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

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应当在六十日内先依法向沙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

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十五日内再依法向沙湾市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

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处罚前已口头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



述权和申辩权。

当场行政处罚地点： 沙湾市交通运输局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


